
 

 

 

 

 

香港特別行政區  

立法會  

內務委員會主席  

梁君彥議員  

 

梁主席：  

檢討議員接受海外訪問邀請的安排  

 

  今年八月，八名立法會議員和一名行政會議成員接受國

泰航空公司的邀請，攜同家屬到法國接收空中巴士和參觀飛

機製造廠，事件引起輿論關注和批評。有意見認為議員不應

接受過份慷慨和奢華的款待，因為當議會處理與邀請議員外

訪機構有關的事務時，可能會出現利益衝突的問題。  

 

 立法會沒有限制議員接受邀請到海外訪問，只規定議員在

外訪後登記利益。如外訪是符合《議事規則》第 83(e) 條所

指的情況：「議員或其配偶由於與其立法會議員身份有關或由

該身份引致的海外訪問，而該次訪問的費用並非全數由該議

員或公費支付」，議員須在外訪結束後十四天向立法會登記議

員及其配偶所收受的個人利益，包括訪問日期、國家，訪問

目的、贊助人姓名和收受利益的性質。  

 

 由於八月的事件引起廣泛關注，本人代表民主黨建議立法

會檢討議員接受海外訪問邀請的安排，研究是否有需要作出

修訂和加入限制。立法會可參考外國議會處理議員接受海外

訪問邀請的安排，研究是否有需要修改議員申報和登記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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利益的安排。如內務委員會認為合適，可將這工作交由議員

個人利益監察委員會處理。本人促請 閣下安排內務委員會

討論這議題。 

 

 謝謝 閣下對此事的垂注！  

 

立法會議員劉慧卿  

2013 年 9 月 18 日  

副本送 :  全體立法會議員  

       傳媒  




